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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7347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

家电监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禁止自行出台优惠

电价的通知(发改价格[2007]773号)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2篇 

地方法规3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、

物价局，各区域电监局、城市电监办，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

电网公司： 2006年9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
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06]77号），规定

对电解铝、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、水泥、钢铁、黄磷、锌冶

炼8个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，明确了对上述行业中淘

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实行加价的时间和标准，同时规定各

地一律不得自行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，已经实行优惠

电价的要立即停止执行。但各地贯彻落实差别电价政策工作

进展很不平衡。河北、天津、山西、辽宁、吉林、山东、上

海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湖南、四川、广西、贵州、海南15

个省（区、市）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文件，甄别并公布了执

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和加价标准，贯彻执行情况较好；北

京、甘肃、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广东、云南等7个省（市）虽

已转发国务院办公厅文件，但未具体明确执行差别电价的企

业名单；内蒙古、黑龙江、陕西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、重庆

、江西8个省（区、市）既未转发国务院办公厅文件，也未对

高耗能企业进行甄别。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陕西、青海

、甘肃、宁夏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、福建、贵州、江苏、海



南等14个省（区、市）还以实行发供电联动、协议供电、大

用户用电直供、竞价上网等名义自行出台了对高耗能企业的

优惠电价措施。为确保国务院确定的差别电价政策的贯彻落

实，现通知如下： 一、提高认识 对高耗能企业实行差别电价

和禁止实行优惠电价，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、促进节能降

耗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。部分省份贯彻落实差别电价

政策不到位，甚至自行出台对高耗能企业电价优惠措施的行

为，不符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，严重干

扰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。各地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切

实做到令行禁止，坚决落实国家关于抑制高耗能行业盲目发

展的价格措施，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平稳发展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